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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笔者从调解的一起非种子质量纠纷入手，分析了该类纠纷的产生原因，提出了成功

调解该类纠纷的四点做法和减少直至消除该类纠纷的四点建议。

关键词  非种子质量纠纷  调解做法  减少纠纷建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以下简称《种子法》）实施13年来，《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田间现场鉴定办法》（以下简称《鉴定办法》）实施10年来，农民法律意识逐步提高，自我保护能力日益增强，农作物种子纠纷逐年增多，相应的非种子质量纠纷（主要包括非正常气候、栽培管理不当、植物病虫害等引起的纠纷）也在增多。调解非种子质量纠纷已成为种子管理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笔者根据对一起非种子质量纠纷调解的事例进行分析，提出了一些浅见，为调解和减少此类纠纷提供一些思路。

1　纠纷调解回放
1.1  纠纷来源

1.1.1　投诉  某县某镇农民王某2013年5月3日在衡阳市党政门户网上以“假油菜种子坑害农民”为题投诉，称：“购买了某种子公司出售的南油杂1号油菜种子，价格（每盒10元）高于其它种子，按往年的常规种植方式，同时也按农技部门提供的技术指导、肥料配方，最后种出的油菜没有收成。农药的钱丢了，肥料的钱也丢了，一年下来是白辛苦地忙活了一场”。

1.1.2　起因  王某于2012年9月在种子零售商李某处赊购了“南油杂1号”油菜种子及相关肥料农药。油菜苗期时，发现菜苗出现 “软脚”症状，油菜成熟期时，又发现油菜角果短、千粒重小、落色差；遂向其在外工作、农学类专业毕业的儿子王某某询问原因。王某某没有仔细观察与认真分析，就认为是种子质量问题，旋即分别向某县农业行政执法大队、种子销售者反映。某县农业行政综合执法大队解释经营该品种行为合法、品种品质、播种质量都不存在问题，种子销售者不承担责任。王某、王某某认为某县农业行政综合执法大队坐在办公室里就做了结论，这结论是不能叫人心服的。同期，某种子公司派了技术人员与李某也进行了实地调查，认为是肥力严重不足造成的。王某、王某某也不认同，认为施肥是按照李某（与投诉时所称“农技部门”不一致）指导下进行的。之后王某某便邀请一家电视台的记者进行了采访，并在衡阳市党政门户网上投诉。

1.2　调查方法、情况和结果

衡阳市种子管理局接到投诉后，分别与王某、某县种子管理局取得了联系，组织人员迅速进行了调查。

1.2.1　调查方法 一是分别听取了王某、当地同期种植该油菜品种的另一农户李某某关于“南杂1号”油菜种植情况及李某对该品种销售情况的介绍；二是对王某、李某某种植的南油杂1号种植区进行了现场确认，临田察看了南油杂1号油菜的表现、在临田察看李某某种植田块时，邀请了王某参加；三是核查了某种子公司、李某的种子经营档案；四是查询了南油杂1号油菜品种审定资料；五是询问了某县、衡阳县种子管理部门该品种的大田表现情况。

1.2.2　调查情况
销售情况  某种子公司在衡阳销售该品种已3年，种子来源于四川种都种业有限公司，2012年秋调进了2051罐，85克/罐、计174.3千克，销售到某县、衡阳县、祁阳县等地；李某从该公司调进50罐销售，王某、李某某于去年9月在李某处各购买了4罐种子。

　种植情况　王某种植了3.5亩南油杂1号油菜，10月中旬播种育苗，苗期喷施了‘康宽”农药治虫，苗期出现了“软脚”症状，苗龄30天左右、板田开沟移栽；施了底肥、后期未追肥；大田没有施用农药。李某某种植了３亩，播种育苗、移栽、施肥、施药情况大致一样，苗期未出现“软脚”症状。

现场察看情况　王某种植的3.5亩油菜现已刹割3.3亩左右，摆在田里晾晒，留下0.2亩田未刹割。油菜表现植株较矮、低位分枝较少，后期落色差，部分植株有表现明显的菌核病症状。李某某种植的3亩油菜已收割了0.5亩（菜籽装了3个尿素袋，估计晒干有190-210斤菜籽，折合亩产200公斤左右），其他的也全部刹割，摆在田里晾晒，植株较高、低位分枝较多，后期落色好。大田察看时比较了两户种植的油菜株型、分枝形状、夹角角度、角果形状、籽粒形状、大小、颜色等，不存在明显差异；油菜大田生长较整齐，未发现明显不同的杂株。

品种审定情况  调查人员上网查阅了南油杂1号品种审定情况：该品种2009年通过国家审定、审定编号为国审油2009013；适宜在四川、湖北、湖南及江西等省冬油菜区种植。

询问情况  某县种子管理局没有接到其他地方种植户对该品种的投诉；衡阳县种子管理局没有接到种植户对该品种投诉，他们询问了一位种植农户，农户也说产量高。

1.2.3  调查结果

种子经营行为合法，也不存在质量问题   品种通过了国家审定，适宜区域包括了湖南，经营行为合法；大田生长较整齐，不存在纯度问题，种植者也没有反映种子纯度不合格的问题。

投诉人反映的三个问题与质量无关  （1）苗期出现了“软脚”症状，栽培不当、苗床排水不畅、发生立桔病均会发生菜苗“软脚”症状，与种子质量本身没直接关系（投诉人也反映有些农户种植其它品种，苗期也发生了同样情况）；（2）角果短、籽粒小，这是该品种本身特点；（3）后期转色差、产量低，前期没有搭建起丰产苗架导致植株较矮、低位分枝少，后期大田部分植株发生了菌核病。

1.3   调解结果

我们在调查结果出来后，做了大量解释调解工作。一是安排了专人带相关资料，向投诉人王某反馈和解释了调查结果，耐心讲解《种子法》及《鉴定办法》等种子方面的法律知识，种子销售者、种子使用者的权利和责任及南油杂1号油菜品种的特征特性和栽培技术要点；到其种植田块，现场解释立枯病、菌核病症状表现，发病原因，防治方法，并找出菌核病病株。二是电话联系投诉人的儿子王某某、将调查结果也反馈给他，并耐心细致地讲解了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通过耐心细致的调解，投诉者接受了调查结果，从而撤回了网上投诉。

2  几点思考

2.1  纠纷产生原因分析  该起种子纠纷本身事情并不大，完全可以消灭在“萌芽状态”，不会造成较大的影响和损失。可为什么到最终，新闻媒介介入了，市县两级种子管理部门介入了，新闻资源、行政资源投入了不少不说，投诉者也因连续投诉增加了开支，影响也扩大了。分析其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1）种子使用者王某没有掌握油菜高产栽培技术特别是病虫防治知识。（2）种子销售者没有做好服务工作。销售种子时对品种的特征特性和栽培技术要点介绍不详细；售后服务工作基本上没有去做；农民投诉后，不是主动去查明真正原因而是采用“拖”的办法，导致调查（鉴定）错过最佳时期（如油菜苗期出现的“软脚”现象，是否是立枯病造成的就不好做结论了），也没法采取补救措施；种子销售者专业技术知识不足,实地调查,也找不准原因。（3）投诉者之一的王某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对待其父油菜减产事件没有保持理性，不调查不分析，就以“假油菜种子坑害农民”为由找新闻媒体和上网投诉，试图达到扩大影响而求得赔偿目的。（4）某县相关机关工作不深入，应付了事，加剧了事件的恶化态势。另外，赊购赊销农资对该事件有影响。

2.2  调解此类纠纷的成功方法 
2.2.1  及时介入  接到投诉后，要及时介入，严格执行“首问负责制”。接受投诉的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要及时与纠纷双方联系，了解纠纷双方的基本情况、纠纷争论焦点；跟当地农业部门联系，协商现场调查（鉴定）相关事宜；组织相关专家，商定现场调查时间。尽量及早到纠纷现场进行调查（鉴定）。
2.2.2  科学调查（鉴定）　在调查（鉴定）过程中，全面掌握品种的特征特性和栽培技术要点、种子的销售、种植、土壤、气候、栽培管理、病虫防治情况，及纠纷双方协商、其他单位参与情况；准备品种审定、气候、病虫防治、《种子法》等相关资料和图片；在调查（鉴定）时，严格运用《鉴定办法》，遵循公正、公平、科学、求实的原则，认真调查、科学分析，及时作出调查（鉴定）结论。

2.2.3  耐心调解纠纷  在调解种子纠纷时，种子管理机构应依法维护种子经营者和种子使用者的合法权益，公开、公正、公平，争取各界力量化解矛盾，维护社会和谐，要耐心向种子使用者说明纠纷产生的详细原因、种子使用者拥有的权利、应尽的责任，出示相关资料，必要时借助政府疏导、新闻媒体、专家讲座、比对、现场授课等方式进行依法调解。如笔者在调解本纠纷时，就采用了比对、现场授课的方法，取得了良好效果：王某、王某某不仅接受了调查结果和调解，还对调查人员表示了感谢。

2.2.4  正确解读国家法律和政策  调解种子纠纷是一项需要政府、种业、经销售和农户协同参与、社会支持的复杂工作。相关单位和个人特别是种子使用者的亲人朋友要正确解读国家法律和政策、为调解种子纠纷创造一个“和谐”的环境。农业部门内部要相互协调，宣传国家法律和政策、积极参与种子纠纷调解工作中去。各级政府、新闻媒介正确解读国家法律和政策、积极引导农民、社会各界领会国家法律和政策的实质。

2.3   减少此类纠纷的几点建议

2.3.1  提高种子经营人员的专业水平和服务能力  首先，修改《种子法》及配套的法律法规，提高种子经营者准入门槛，让专业知识较强的、懂栽培的、职业道德较好的人员来经营种子。其次是加强对种子经营者的观念培训，加强售后服务。美国先锋种业理念就是“第一想的就是农民”，许多人考察该公司后感慨地说：比较而言，我们卖的是种子，先锋种业卖的是服务。要加强经营观念培训，促使种子经营者转变经营观念，做好售后服务，种子经营者要根据当地小气候、种子使用者栽培水平、耕地质量指导农民选购良种，采用良法栽培，夺取高产，消除作物减产隐患，从而消除种子纠纷产生温床。

2.3.2  加强对农民的培训工作  农民是数量最大的种子使用者，种子纠纷的最大来源就是他们。各级政府一定要着力加强对广大农民的培训工作。一是加强国家法律和政策的培训，积极引导农民正确解读国家法律和政策，领会其实质，正确使用国家法律和政策去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去主动维护社会权益和他人权益。二是加大农业技术培训力度，要通过各种有效形式让广大农民掌握尽量多的所种植的农作物生长特性及高产栽培技术，着力推广先进高产栽培技术，提高农民的栽培技术水平，让农民能如期获取作物丰产，从而减少直至消除纠纷引发隐患。
2.3.3  完善种子经营方式  从过来调解的非种子质量纠纷来看，少数种子企业与基层种子零售商赊销种子及相关农资的经营方式，对纠纷的产生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因此，一定要着力完善种子经营方式。种子零售商应下决心从现在做起，诚信经营，以优良的品种、优质的服务来吸引农民，赢得农民，减少直至杜绝赊销行为，既热心为农民服好务，又维护好自己的合法利益。
2.3.4  构建种子合理利润机制  从目前情况来看，绝多数种子企业的售后服务不到位，没有像美国先锋公司售后服务那样做到让农民购种后无后顾之忧。关键原因之一就是种子利润机制不大合理，种子定价中没有包含售后服务。因此，构建种子合理利润机制十分必要，在确定种子销售价格时，应充分考虑售后服务，把售后服务开支计入种子成本，同时引导企业制定严格的售后服务制度及监管措施，既让种子企业有资金去做售后服务工作，又能督促企业必须做好售后服务工作。当然高质量的售后服务必须要有高质量的种子，该如何做，企业精英们有很多真知灼见，笔者就不班门弄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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